審查評定申請書填寫須知

申請本中心建築防火避難安全審查評定申請書之填寫依下列規定辦理：
·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評定申請書

1. 為示起造人對整份申請資料負責，請於申請書第一大欄起造人空白處簽章，並註明申請日期。
2.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下開工程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者，請勾選其申請評定項目(可重覆勾選) 。

3.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下開工程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四者，請勾選其申請評定項目(可重覆勾選)及其依據之第三條之四所屬之建築物。

4. 起造人、設計人及計畫書撰寫單位欄位：請確實填寫每一格，並請於該欄位右下角簽章。

5. 建築物概要欄位：請確實填寫每一格。工程類別為新建者免填建築執照字號；為變更設計者請附建造執照影本；無雜項工作物概要者可免填此格。

6. 申請免適用之條文及位置：請明確簡述說明免適用條文、規定、所在樓層及採取對策。

· 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評定申請書
1. 為示起造人對整份申請資料負責，請於申請書第一大欄起造人空白處簽章，並註明申請日期。
2. 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下開工程請勾選其所屬之建築物。

3. 起造人、設計人及計畫書撰寫單位欄位：請確實填寫每一格，並請於該欄位右下角簽章。

4. 建築物名稱、建築地址及基地概要：請確實填寫每一格；基地概要之其他類無此項者可免填。 

5. 建築概要欄位：請確實填寫每一格；工程類別為變更設計者請附建造執照影本
6. 雜項工作物概要：無此項者可免填。

※本中心審查委員會得依審查情形之需要，修訂申請書之填表須知，並應隨時於本中心之網頁公告之。

